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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 

 

主旨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武漢肺炎）疫情嚴峻，

各地方檢察署（以下簡稱地檢署）對於到署開庭民眾，請依

說明二所示辦理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重申法務部109年3月9日法檢字第10904508080號及109年2月

26日法檢字第10904508060函送之「研商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
防疫期間具中港澳地區旅遊史之入境通緝犯歸案方式會議」

結論三（三），前開函文副本計達。 

二、各地檢署對於到署開庭之民眾，測量額溫如超過37.5℃者，

請通報承辦股檢察官決定當日庭期是否取消、改期，抑或正

常開庭；若承辦檢察官仍決定開庭時，如到庭民眾未戴防疫

口罩者，宜提供口罩供該民眾使用，開庭之檢察官、書記官、

法警等相關同仁亦視狀況需要佩戴口罩。 

 
正本：本署所屬各級檢察署 

副本：法務部、本署各主任檢察官、各檢察官室、本署書記處、本署紀錄科、本署執行科、

本署法警室、本署總務科 


